
　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青政办字 〔2016〕118号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做好主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市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,市直各单位:

为进一步做好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 (以下简称 “主城

区”)棚户区改造工作,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

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》 (国发

〔2015〕37号)、《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供

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》(青发 〔2016〕18号)、《青岛市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 〈青岛市主城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〉的

通知》(青政发 〔2014〕34号)和 《青岛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条例》有关规定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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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:

一、统筹棚户区改造资金筹集、使用和监管

(一)加大财政资金投入。市、区两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棚

户区改造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。其中,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

5亿元资金专项用于主城区棚户区改造;区政府按规定每年通过

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,并按照本区上年度

财力增长比例逐年增加。建立住房保障资金与棚户区改造资金统

筹使用机制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筹集的政府住房基金,在满足住

房保障工作有关资金的前提下,可统筹用于棚户区改造。

(二)用足用好政策性资金。对符合条件的棚户区改造项目

要积极使用政策性贷款、国开发展基金等。要进一步争取上级财

政在我市政府债务限额和新增债券发行方面给予额度支持,力争

早发快发,协调发债资金尽快到位,筹集资金优先安排用于棚户

区改造。

(三)合理利用社会资金。积极探索通过设立基金等形式引

入社会资本,用于解决棚户区改造融资资本金及其他临时性资金

需求。鼓励商业银行参与棚户区改造,综合考虑资金实力、服务

水平、融资成本、参与棚户区改造经验等因素,公开择优选择部

分商业银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。棚户区改造资金出现临时性缺口

时,可适当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。

(四)加强棚户区改造资金监管。市财政、审计、城乡建设

等部门要加大对棚户区改造资金的监管力度。区政府作为棚户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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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,应加强对棚户区改造资金尤其是融资资金

的使用监管,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,严防资金沉淀,降低财务

成本。

二、畅通商品房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转换通道

对主城区纳入国家2016—2020年度棚户区改造计划的项目,

有关区政府要积极推进货币化安置。对于需房屋安置的项目,由

项目所在区政府综合考虑价格、区域、户型等因素,通过第三方

中介机构进行评估,经市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

后,可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由区棚户区改造承接主体依法

招标购买商品房作为安置房,价格应低于同区域同类新建商品房

市场价格。研究建立安置房房源储备和周转制度,商品房用于棚

户区改造安置,可依法享受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棚户区改造税费

优惠政策。

三、依法处置棚户区改造腾空土地和保留房屋

区政府要结合控规修编,加快棚户区改造区域的规划论证,

合理规划腾空土地和保留房屋的利用。对棚户区改造后腾空土地

及经市规划等有关部门依法确定保留的房屋,统一纳入市政府储

备,由土地储备机构管理、维护。腾空土地按照规划用途进行划

拨或者出让,出让收入除按规定计提相关基金外,全部用于棚户

区改造。适宜出售的保留房屋由市国土资源房管部门组织公开拍

卖,拍卖收入全部纳入棚户区改造资金管理;不适宜出售的保留

房屋应作为政府资产管理,纳入政府资产管理平台核算,并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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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确定的单位或国有企业具体管理、维护和使用,管理、维护

等费用由负责接收的单位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解决。市国土资源

房管部门根据市规划部门划定的土地范围,为负责接收的单位依

法登记、办理权属证书。在土地未收储前,腾空土地和保留房屋

由区政府指定有关单位进行管理、维护。

四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房屋征收和补偿

坚持 “实事求是、尊重历史、以人为本”的原则,切实处理

好棚户区改造中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
对权属证书注销的析产分户房屋,分户前的证载产权人与其

他利害关系人就房屋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

的,搬迁补助费、临时过渡补助费和速迁奖励费按实际户进行补

偿;达不成协议的,由区政府依法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,并将

补偿房屋的产权或补偿资金予以提存。

对行政代管、委托代管和宗教团体代管等其他涉及落实私房

政策的住宅房屋以及实际用于居住的非住宅房屋,因历史政策原

因形成承租关系的,由区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确认后,参

照我市棚户区改造中落实私房政策房屋的征收补偿规定执行。征

收补偿后,原房屋租赁关系解除,并办理产权注销手续,国有土

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被征收房屋产权人自行出租给他人使用或自

行委托他人代管的房屋,只对产权人依法补偿。

对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已按照我市公房管理有关规定办理承租

手续的国有直管非住宅房屋,实行房屋补偿的,产权和承租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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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变。实行货币补偿的,房屋征收部门可将货币补偿金额30%

的补偿金支付给房屋产权人,剩余补偿金支付给承租人,搬迁补

助费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和相关奖励费支付给承租人,原房屋

租赁关系解除,并办理产权注销手续,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

回。对其他单位自管非住宅房屋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。

崂山区、黄岛区、城阳区和即墨市、胶州市、平度市、莱西

市的棚户区改造项目,以及因公共利益需要,在其他国有土地上

的房屋征收与补偿项目,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6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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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委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
市检察院,中央、省驻青单位,驻青部队领导机关,各民主

党派,人民团体。

　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9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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